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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河花园南区已经损坏的健身器材

▲天安新村小区被破
坏的乒乓球桌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承斌

漫步机、扭腰器、旋转器、双杠……说起
这些健身器材，广大市民都不陌生，它们和我
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但是，小区的健身器材从何而来？为什
么有的小区没有安装健身器材？小区安装健
身器材有何法律规定？平时维护保养谁来负
责？对于这些问题，您了解吗？

10月7日，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深
入调查。

现状：小区健身器材安装使用情
况各有不同

10月7日，记者对我市多个小区的健身器
材安装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

“我们小区健身器材种类挺多的，平时我
也经常过来锻炼身体，感觉非常好。”在开发
区东城街道东苑小区，小区居民王女士告诉
记者。记者注意到，该小区健身广场上不仅
有漫步机、旋转器、蹬腿器等各种常见健身器
材，还有两张乒乓球桌，这些健身器材看上去
较新、状况良好。

在东城街道西苑小区，记者看到，小区健
身器材种类也不少，都可以正常使用。唯一
不足的是，所处位置距离小区快递点较近，取
快递人数较多时会给居民健身带来些许不
便。

记者随后来到东城街道天安新村小区，
只见健身器材位于该小区中央，占地面积较
大，器材种类较多，器材也较新。美中不足的
是，中间的一张乒乓球桌桌面不知为何被砸
出一个大洞，严重影响正常使用。

在东城街道滨河花园南区，不少小区居
民正在使用健身器材锻炼身体。记者发现，
该小区健身器材新旧不一、分布地点较多，整

体数量也不少。不过，一些使用年限较长的
健身器材腐蚀和破损现象较为严重，有的整
体结构变得松散，使用时会发出异响，有的缺
失重要零件，影响了正常使用。

东昌府区柳园街道柳园新村徐逯王小
区的居民，对健身器材的感觉是“既远又
近”，虽然小区也安装了健身器材，但位置
紧靠小区围墙，较为偏僻，而且周围停满了
车辆，影响居民使用。

“我们小区没有健身器材，之前社区也
想给安装，但是因为小区地方太狭窄，找不
到场地，最后没装成。”采访中，东昌府区柳
园街道河畔新都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该小区也是记者探访过程中发现的唯一
一个没有安装健身器材的小区。记者注意
到，该小区公共区域面积较小，且很多地方都
被画上了停车位，就连楼前也停满了车辆。

政策：小区健身器材安装有依据

采访中，记者在不少小区的健身器材上
都看到了“聊城市教育和体育局开发区分局
捐赠”“中国体育彩票捐赠”等字样。

“这些健身器材都是有关部门给配备的，
当时社区专门做了统计。”天安新村小区物业
负责人告诉记者，除了乒乓球桌为小区自配
外，小区其他健身器材都是聊城市教育和体
育局开发区分局捐赠的，物业主要负责器材
的日常维护。记者发现，“政府部门捐赠器
材，小区物业负责维护”是目前我市居民小区
健身器材安装和管理的主要方式。

那么，小区安装健身器材有什么法律法
规依据？据了解，《全民健身条例》规定：按照
国家有关彩票公益金的分配政策，由体育主
管部门分配使用的彩票公益金，应当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用于全民健身事业。居民住宅区
的设计应当安排健身活动场地。公园、绿地、
广场等公共场所和居民住宅区的管理单位，
应当对该公共场所和居民住宅区配置的全民
健身器材明确管理和维护责任人。

此外，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
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46号）规定：各地要将体育设施用地纳入城乡
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合
理安排用地需求。新建居住区和社区要按相
关标准规范配套群众健身相关设施，按室内
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 0.1 平方米或室外人均
用地不低于0.3平方米执行，并与住宅区主体
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入使用。凡
老城区与已建成居住区无群众健身设施的，
或现有设施没有达到规划建设指标要求的，
要通过改造等多种方式予以完善。

呼吁：小区健身器材需用心维护

健身器材年久失修、锈迹斑斑、“缺胳膊
少腿”，甚至成为晾晒衣物的工具——在记者

调查过程中，这些问题并不鲜见。
“平时我们的保安会对健身广场进行巡

视，发现健身器材使用方法不当甚至恶意破
坏行为会及时制止，但是有的孩子比较调皮，
可能当时很听话，保安一走就又有破坏行
为。”天安新村小区物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小
区的乒乓球桌就是一些孩子在上面乱蹦乱跳
而损坏的。他认为，虽然健身器材的管理维
护平时由物业负责，但仅靠物业自身是很难
做好的，需要广大业主共同配合，业主不仅要
正确使用健身器材，发现有破坏行为还要及
时制止。这种观点体现了广大物业公司的共
同心声。

那么，小区健身器材一般使用年限是多
长呢？据了解，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室外健身
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GB19272-2011），室外
健身器材的使用年限为8年。根据《室外健身
器材配建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超过国
家标准规定的安全使用寿命期的器材应予以
报废，由器材接收方拆除；拆除后，应在原址
或择址配建同等数量的器材。依据《关于加
强公共场所全民健身器材配建管理工作的意
见》，达到安全使用寿命但功能完好、不影响
正常使用的器材，可在保证安全使用的前提
下，经过必要的安全检测程序后适当延长使
用年限；在延长使用期内，器材接收方、供应
商和当地体育主管部门应加强日常巡查，确
保器材使用安全。

由此可见，只要做到正确使用和维护保
养，小区健身器材使用8年是没问题的，而超
过这个年限，就要根据器材本身质量状况决
定继续使用还是拆除。

东苑小区健身器材状况良好

▼柳园新村徐逯王小区，
车辆停放在健身器材旁，影响
居民使用


